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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假设开发法是资产评估三大基本途径方法之外

的另一种评估方法。其广泛应用于在建和未开发的

房地产、土地（使用权）评估领域，以及海域评估。

国内外学者对假设开发法的理论与实践都进

行了积极得探讨。对于一些正在开发、再开发、改

建扩建、重新装修的不动产，常用市场比较法和假

设开发法进行评估。如果没有足够比较案例，则无

法采用市场比较法，此时，假设开发法可以为评估

师提供另一条思路。例如在波兰，评估机构在评估

土地的市场价值时，就是采用假设开发法。在对假

设开发法的途径方法归属上还形成了以三大基本途

径混合的观点与收益途径相关的一种途径观点。其

中，认为三大途径混和的代表性观点有，Skarzyński
（2006）认为：通常，资产评估的三大基本途径有

市场比较途径，收益途径与成本途径。假设开发法

（或称剩余法、倒算法、残差法等）常常与这三大基

本途径相结合，因而被认为是一种混合途径；乐建

明（2010）认为假设开发法是一种科学实用的估价

方法 ，是成本法与收益法的综合运用 ，是站在未来

预期收益的角度的一种预期性的估价 . 又是用预期

收益扣减预期成本，属于成本法的倒算；王景升等

（2013）认为假设开发法是集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

法为一体的房地产评估方法。认为与收益途径相关

的一种途径的代表性观点有，Armengot 等（2012）
认为假设开发法是基于剩余价值理论；柴强（2012）
在《房地产估价》一书中阐明假设开发法的理论基础

是预期原理以及地租理论；郝丽丽（2013）认为假设

开发法本质上是一种收益法。

采用假设开发法的实践过程中，大部分学者的

研究思路是用假设开发法对房地产的市场价值进行

分析，例如 Gwozdz-Lason（2017）评估了带有矿

产资源的土地。也有学者对模型提出进一步的思考，

王人己（1998）认为假设开发法的评估时点应当为所

开发的物业销售之后。张少晨和孙治国（2016）认为

评估师在运用假设开发法计算时，土地增值税的计

算不够细化、所得税的取值较为主观以及销售费用

的计算误差较大。为了提高假设开发法的评估质量，

曲卫东和於洋（2014）将蒙特卡洛模拟的思想应用于

假设开发法的理论基础、假设思路及
相关问题探讨
■  纪益成　吴思婷

【摘　要】假设开发法是资产评估三大基本途径方法之外的另一种评估方法，并广泛应用于在建和未开发

的房地产、土地评估领域。已有的文献对假设开发法的理论基础认识大多停留在地租理论和预期收益原则的经

济思想上，该评估方法也总是被简单归集到收益途径方法的衍生中，无法体现其同时也与市场途径和成本途径

的方法存在密切关系的客观事实，从而使其在理论和应用方面都受到一些影响。本文主要对假设开发法的经济

理论基础、其假设的思想来源、内涵实质及该评估方法的适用性有关问题进行了较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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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开发法对土地价格的评估，并通过 Matlab 软件

实现自动评估，从而减少评估师对价格预期和各个

评估参数的主观性。

郭栋杰等（2016）认为假设开发法是一种较好

的评估用海类型为填海造地的海域使用权的方法，

同时提出了增值收益的归属问题等。贺义雄和勾维

民（2015）将海域使用权价值根据用海类型的不同

分为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方式、一定程度上

可能会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类型以及完全改变

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类型。他们认为在对海域使用

权进行评估时，不应只考虑所付出的开发建设成本，

还应考虑改变海域自然属性后对潜在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补偿。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总结，发现假设开发法在海

域使用权评估中的应用从理论乃至实践都存在需要

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在接受已有文献的关于假

设开发法的理论基础是地租理论和预期收益原则的

经济思想上，新增了生产要素理论、生产要素分配

理论，以及替代原则和供求原则经济思想也是假设

开发法的思想源泉进行阐述和论证，并通过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对假设开发法在海域评估应用的适用

性判断有关问题展开研究和探讨。

二、假设开发法的理论基础探讨

（一）地租理论

在已有的不动产评估理论文献中，普遍认为

假设开发法的最深层次理论为地租理论。古典政治

经济学中，威廉·配第、亚当·斯密以及李嘉图对地

租都贡献出了经典的论述。威廉·配第提出了极差

地租的最初概念，即地租是土地上生产的农作物所

得的剩余收入，由于土地肥沃程度、位置的不同以

及耕作技术的差别，地租有所差别。亚当·斯密的

地租理论可以总结为，地租是超过对农民所支付的

普通利润的生产物。李嘉图认为地租是土地生产物

中，因使用原始的不可毁灭的力量，而付给地主

的部分。约翰·冯·杜能出版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

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的，杜能也提到了地租理

论，并认为，在地租方面，应该区分田庄的收入和

土地的收益，或田庄租金和地租，也就是区分了土

地的租金与纯地租。有的文献也提到该书中还举了

“想购买焚毁田庄人估值”的例子。到 19 世纪下半

叶，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批判地继承了李

嘉图的地租理论，分析了因土地的异质性所产生的

极差地租，并将因土地肥沃程度不同及位置不同而

产生的极差地租分类为极差地租 I，将因同一块土

地上资产投入不同而产生的极差地租分类为极差地

租 II。马克思还揭示了绝对地租的产生是由于土地

的稀缺性与土地所有权给地主带来的权益，并且分

析出影响绝对地租的大小因素有三个，分别是农业

有机构成的相对水平、投资总量以及超额利润的大

小及其实现程度。表 1 总结了几位代表学者的理论 
观点。

表 1　代表学者地租理论

学者 观点

威廉·配第 地租 = 市场价格 - 生产成本

亚当·斯密
地租 = 市场价格 - 生产成本 - 普通利润

（平均利润）

李嘉图 地租 = 市场价格 - 生产成本 - 平均利润

马克思
地租 = 市场价格 - 生产成本 - 平均利润 -
资本利息

资料来源：柴強 . 房地产估价 [M].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

社， 2002.

（二）生产要素理论

 生产要素是指人类从事生产活动所必需的一切

投入品。最早提出生产要素理论的是威廉·配第，他

在其经济著作选集中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

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而被认为“二要素”

论。在配第的“二要素”论之后亚当·斯密在又将资

本列为生产要素之一，并在他的代表作《国富论》中

提出 " 无论在什么社会，商品的价格归根结底都分

解成为这三个部分（即劳动、资本和土地）"，形成

了 " 生产要素三元论 "。十八世纪，古典经济学派的

学者开始研究这些要素形成价值和供求的基本要素

之间的关系，因此，生产要素论也构成古典经济学

中的理论组成。自配第之后，生产要素论又不断升

级和发展，但无论生产要素论如何升级和发展，土

地都一直被作为生产要素之一。20 世纪二十年代，

土地经济已发展成为一个学科，在土地经济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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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也逐步形成了以房地产和土地为评估对象

的评估理论，生产要素论也与由三大评估途径混合

的假设开发法就有了较深的渊源关系。当然，当生

产要素共同构成了一项资产已知的完整价值后，而

且在这些要素价值可以分离的前提下，若要求取其

中某一要素的价值，就要通过用该完整价值扣减其

他要素价值之和后，其所剩部分就是该要素的价值。

所以，假设开发法是一种对由生产要素论所构该完

整价值并对被评估要素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价值进

行倒扣的评估方法。

（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

生产要素分配是指生产要素所有者凭借要素所

有权，从生产要素使用者那里获得报酬的经济行为，

据此形成的一种对劳动成果的分配观点被称为生产

要素分配理论。该理论也是在生产要素理论的基础

上所形成的分配理论。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狭义的经

济地租也指的是对于使用一种供给有限的生产要素

的报酬。根据该分配理论，产出等于所有要素投入

之和，而生产的四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和企

业家，按照各个要素的贡献程度，分别以地租、工

资、利息与利润的形式获得报酬，则：

地租 = 产出 - 工资 - 利息 - 利润

Young 和 Gray（1999）从生产分配理论推导出

剩余价值的公式，并用于计算灌溉水的经济价值，

等于产品总收入减去其他要素的贡献之和。相比于

其他单一途径，假设开发法的基本思想更加与理论

相符，能够体现地租的来源。林英彦在《地租学说

之研究》中谈到，地租应当是价格的结果，而不是

价格的原因，因此，地租 = 商品价格 - 工资 - 利息 -

利润，而不应该是商品价格 = 地租 + 工资 + 利息 +

利润。假设开发法的思想刚好与地租理论的本质相

契合，不仅能够用于评估地租或本文所要分析的海

域的价值，还能够作为理论分析的工具。

假设开发法是通过估算估价对象在未来开发完

成后的价值和后续开发建设的预计开发成本、税费

和应得利润，然后用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

发建设的预计开发成本、税费和应得利润，求得估

价时点的价值的方法，其基本公式是：

待开发评估对象价值 = 开发完成后的评估对象

价值 - 后续必要支出 - 合理利润 

（四）评估经济技术原则中的主要经济思想与假

设开发法的渊源

除上述的经济理论是假设开发法的重要经济理

论基础外，体现在预期原则、替代原则和供求原则

等评估经济技术原则中的经济思想也都是假设开发

法的重要思想源泉（这些也是三大途径方法的思想

源泉）。出于篇幅考虑，本文主要分析预期、替代和

供求三个原则。

预期原则中的经济思想主要是效用价值理论的

思想，即耐用品的价值是未来效用的现值。这种经

济思想体现在在评估活动中，尤其是对有收益资产

评估就要坚持：资产的价值不在于其过去的生产成

本或销售价格，而是应当基于其对未来收益的预期

加以决定。进一步推理，该资产的价值与未来的经

济收益成正比，未来预期的收益越高，则资产价值

越大。该经济思想不仅一直是收益途径方法的重要

思想源泉，也是假设开发法中对被评估对象（资产

或开发项目）的总收益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还是假

设开发法中对扣除项之一的利润项估算的思想源泉。

替代原则中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在市场上，若

同时存在多种功效相同的同质商品，价格最低的同

质商品的销量最大。即价格最低的同质商品对其他

同质商品具有替代性。在资产评估中如果市场上存

在可以替代被评估资产的其他资产，那么投资者会

根据价格做出交易选择；因此被评估资产的价值不

应高于在技术和功能上具有替代性的资产的市场价

格，不应高于重新购置相同或可替代的资产的成本。

该经济思想不仅一直是成本途径方法和市场途径方

法的重要思想源泉，也是假设开发法中对被评估对

象（资产或开发项目）的总价值估算的重要思想源泉

之一，也是假设开发法中对扣除项之一的总成本项

估算的重要思想源泉。替代原则是采用重置成本法

和现行市价法进行评估的理论依据。

供求原则中的经济思想主要是供求关系理论，

而供求关系理论是经济学新古典学派的基础。供求

关系理论假设供应与需求会自动达到平衡，又分别

与价格相关；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需求量与价

格关系曲线是向下弯曲的，也就是说，随着价格上

涨，需求量下降；而供应量则随价格上升而上升；

供求平衡就决定了价格和市场交换的商品数量。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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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不仅一直是市场途径方法重要思想源泉，

也是假设开发法中对被评估对象（资产或开发项目）

的总价值估算和对扣除项之一的总成本项估算的重

要思想源泉之一。

三、假设开发法的假设思想来源、内涵
实质及该方法的适用性问题探讨

除了上面探讨的经济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分别

同时与收益途径、成本途径、市场途径具有共性外，

假设开发法还有一些与这三大评估途径不同的特性，

其中最主要的特性就是该评估方法的假设特性。

虽然，该假设的本意也属假设的范畴，但在讨

论假设开发法的评估专业语境下，该假设却是一种

既与资产评估要素的评估假设不完全等同的假设，

而且也只是存在于假设开发法自身的一种把未完工

和未开发的评估对象做出已完工的状态后再来进行

价值评估的“假设”。因此，就有必要对假设开发法

的这种独特“假设”的思想来源、内涵和实质与其他

假设区别，并对假设开发法适用性问题进行探讨。

（一）假设开发法的“假设”的思想来源的探讨

在资产评估领域，假设开发法的“假设”与评

估要素的之一评估假设不完全相同具体表现是，该

“假设”的思想和内容实质不仅不同于评估基本假设

的思想和内容实质，也不同于评估具体假设的思想

和内容实质。

这里的投资领域相关文献主要是指投资项目可

行性研究的文献。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是关于投资

项目在决策前进行技术经济论证的一门科学。该可

行性研究不仅是投资项目的首要环节，而且直接决

定着投资项目的命运（投与不投）和保障投资决策

更为客观、合理，提高投资效益的重要环节和手段。

其是在决策一个投资项目之前，对项目设计的一些

主要问题，包括市场需求、资源条件、建设规模、

工艺设备、未来对环境影响的分析，以及项目投资

回收期、收益率等经济问题进行详细、周密、全面

的调查研究和综合论证研究。自上个世纪 30 年代美

国开发田纳西河流域时诞生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以

来，项目投资人在对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前，都首先

就要对拟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因此，不仅投

资项目可行性研究环节都是在投资建设的决策前，

对体现在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的之中的对市场发展

的前景，技术上的先进性和可行性，财务上的实施

可能性，经济上的合理性论证和评价都只能建立在

假设该投资项目已开工和已建设完成的情形下进 
行的。

从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出现的时间和发展进程

上看，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以前的二十年代，不

仅土地经济学已发展成为一门学科，而且由马歇尔

为主要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总结供给和需求的经济理

论基础上，提出了供给和需求平衡的均衡价格理论，

并将其转化为评估理论，从而创立了评估的三大途

径方法。

由此可以认为，出现在三大途径方法之后的假

设开发法的这种假设思想来源很有可能是来自上个

世纪的三十年代出现的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对项

目开工之前论证和评价的以“未开工”项目按“完

工”进行的思想。

（二）假设开发法的“假设”与评估领域其他假

设的内涵和实质区别的分析

虽然有关文献和评估规范和规程在对假设开发

法的表述时没有明确对其“假设”的内容进行阐述，

而该“假设”的内涵和实质是把未完工和未开发的评

估对象都假设为已完工情形进行评估的。这种内涵

和实质不仅与目前评估基本假设的交易、公开市场、

持续使用、清算四个假设有不同，其与评估的一般

假设也有较大的差别。如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

对估价假设的表述是：针对估价对象状况等估价前

提所做的必要、合理且有依据的假定，包括一般假

设，未定事项假设，背离事实假设，不相一致假设

和依据不足假设。除其中的未定事项假设，背离事

实假设的与假设开发法“假设”的内涵和实质有些

相关外，其余的假设都与之无关。不仅如此，一直

以来都将假设开发法的称之为倒扣法、剩余法等多

个别名，而假设开发法及其别名的这些“假设”的

内涵和实质也都与 WTO 估价协议中的倒扣法实质上

的“倒扣”和通过“以整体资产价值减去可确指资

产价值”来评估商誉的割差法才是实质上的“剩余”

都不相同。因在假设开发法及其别名的这些“假设”

下，评估对象的完工都不是真正的完工，所以，把

假设开发法的“倒扣法”和“剩余法”与关税估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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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倒扣法”和没有这样假设的“剩余法（割差法）”

混同是不很不合适的。这样的混同结果不仅容易使

假设开发法的应用范围扩大（替代由关税估价的倒

扣法和评估商誉的割差法所造成），甚至滥用（由没

有分析判断是否适合采用假设开发法而任意采用该

评估方法所造成。），还会因假设开发法的“倒扣法”

和“剩余法”的特殊“假设”而在客观上使其评估目

的可实现的概率比关税估价的“倒扣法”和“剩余法

（割差法）”更小而使采用其评估结论的不确定性也

会更大。所以对采用假设开发法的“倒扣法”和“剩

余法”所需要考虑的风险系数也要比关税估价的“倒

扣法”和评估商誉的“剩余法（割差法）”更大。若

将这两类内涵和实质不同的“倒扣法”和“剩余法”

继续混同使用，将会给“倒扣法”和“剩余法”的

评估结论的风险比没混同的更大。因此，本文认为，

为了避免假设开发法的“倒扣法”和“剩余法”与没

有使用这种假设的关税估价中的倒扣法和商誉的剩

余法（割差法）混同，应将假设开发法的“倒扣法”

和“剩余法”改为“假设倒扣法”和“假设剩余法”，

甚至可以考虑取消假设开发法的这两个别名的使用。

（三）假设开发法的适用性有关问题的探讨

在评估领域，因假设开发法不仅分别吸收并综

合了收益、市场、成本三大评估途径的经济理论基

础和经济思想，以及吸收了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的

研究对象是对未开始项目的前瞻性研究思想，把在

建和未开发评估对象假设为“已完工状态”而进行评

估所形成的独特 “假设评估”的特性，这种特性与价

值评估领域客观存在的且采用三大评估途径方法评

估又不太适用、甚至不能用的在建项目和未开发项

目的带着前瞻性评估需求契合。因此，假设开发法

自然成应对价值评估领域的未完工和未开始的需要

评估的适用评估方法，并成为在房地产估价、土地

评估，以及目前的海域使用权评估领域经常被采用

的评估方法之一，甚至可能进一步成为对未完工和

未开始评估对象评估的首选评估方法。

因此，可以认为，假设开发法适用性首要问题

是被评估的对象是否是处于未完工和未开工的状态

且能将其假设为已完工。若不是在这种特殊“假设”

条件下，采用假设开发法开展评估基本就不具备适

用性。在目前的房地产、土地、海域这三个评估领

域中既出现的对假设开发法的不当选用、滥用，甚

至评估失败等现象，并导致有些评估结论存在较大

风险等问题。有关适用性这方面问题也同时存在另

一种相反的情形，及其本是具备假设开发法适用性

但没用，而是用三大评估途径方法其中的一种评估

方法评估，而造成另外的一些评估问题。其中，用

成本途径方法替代了假设开发法评估在建评估对象

导致评估结论相对于假设开发法普遍低的情形，尤

其对那些适用假设开发法的评估对象却用成本途径

方法替代的未开工评估其所造成的不仅是评估结论

的偏低问题，还会导致成本途径方法滥用并由此引

发不可比性和风险系数考虑不充分的其他问题。

假设开发法适用性的第二问题是评估对象存

在差异的问题。虽然，在房地产、土地、海域这三

个不同评估领域中都在运用假设开发法（或称剩余

法），但因评估对象价值量主要是由其价值构成因素

和影响其价值因素所决定的，而且不同评估对象的

价值构成因素和影响其价值因素也会未必相同，所

以，对不同评估对象的评估，即使是在相同的评估

基准日和评估目的下，采用相同的评估方法得出的

评估结论也未必相同。因此，当假设开发法被分别

应用于这三个领域评估时，就需要注意区分其各自

具体对象的特征。

在目前的海域评估中，其评估对象主要是海域

使用权，具体包括裸海和含有建筑设施的海域使用

权，通过评估所求取的评估结果是评估对象的海域

使用权价值。在土地估价中，其评估对象主要是城

镇、农村和其他土地的使用权，具体包括生地和熟

地的土地使用权，通过评估所求取的评估结果是评

估对象的城镇土地使用权价值，农村的农地、林地

和其他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在房地产估价业务

中，其评估对象主要是有地上物的土地使用权，具

体包括去包含地上物与不包含地上物的土地使用权，

以及待开发房地产。

海域评估、房地产估价、土地估价各自评估对

象客观存在的差异表明，尽管在满足处于未完工和

未开工的状态且能将其假设为已完工的评估对象都

可以采用假设开发法对这三类不同评估领域的评估

对象开展评估，但是，也应看到因三类评估对象客

观上都存在的差异而造成各自的价值构成因素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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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其价值因素的不完全相同。因此，在考虑假设开

发法对这三类不同评估领域的评估对象的适用性时，

也必须对各不同的具体评估对象的各自价值构成因

素和影响其价值因素特别关注。

当然，在三类不同评估也客观存在一些共性。

如其中都是存在不以土地和海域所有权为评估对

象。在我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包括土地在内的

自然资源的所用权都是国家所有。在海域评估、房

地产估价和土地估价三种不同类别的评估中，虽

然，海域的评估对象是海域，房地产估价对象是包

括土地的房地产，土地估价的对象是土地，但三者

的具体评估对象的共同特点就是都仅是对海域和土

地评估对象的使用权的价值进行评估评估，都不是

对其对象（海域、土地）的所有权评估。不过这个

共性并不是假设开发法所特有的，在国内采用其他

评估方法的情形下，其对土地和海域评估也同样 
存在。

假设开发法适用性的第三问题是该评估方法中

的各因子（参数）含义存在的差异。由于三类不同评

估领域的评估对象存在的这些差异，所以，在三类

不同评估领域，无论是在对该评估方法的表述、各

自公式和式中的各参数含义、取值，还是由该评估

方法最终得出的评估结论都存在差别，这些差异的

体现在（见表 2）。
由于无论对假设开发法的表述、各自公式和式中

的各参数含义、取值，还是评估结论都存在的差异。

以上对假设开发法的适用性的这三个问题的分

析表明，三者之间存在着递进的关系。所以，在三

类不同领域评估对都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时，

不能认为其都是一种相同的评估方法而不考虑因彼

此间的差异会带来的评估应用不完全相同，更不能

随便简单互相套用该公式中参数和取值，否则就会

造成影响其各自评估结论的科学和合理性。

此外，在评估理论和实务中，假设开发法较早

就被境内外评估行业用来评估未完工或未开发的房

地产和土地使用权价值，已经有了较多的经验教训

较并已累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近十几年来，随

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增长，假设开发法也逐步被运用

到海域及相关的涉海价值评估领域。海域使用权虽

与土地使用权有不少相似之处。然而，却因其在评

估对象在时空上有未开发、需填海建造后才能形成

陆域等更多自身的特点而使其采用假设开发法评估

既一方面有更多的适用性，另一方面又存在比土地

使用权价值评估更为复杂性，加上对海域价值评估

表 2　房地产估价、土地估价、海域评估中的假设开发法的公式、因子及结论差异一览表

估价规范或规程 假设开发法的定义或公式 评估结论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
标准（2013）；房地产
估价规范（2015）

定义：假设开发法也称为剩余法，是评估房地产开发用地、在建
工程等待开发房地产价值或价格的常用方法，其本质与收益法相
同，是以房地产的预期收益（具体为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
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后的余额）为导向求得房地产的价值
或价格。 

房地产开发用地（生地、毛
地、熟地，旧房地等地）和
房屋建筑物在建工程的评估
价值。

城 镇 土 地 估 价 规 程
（2014）
农用地估价规程

（2012）

一、城镇土地估价公式
1、基本公式：P=PF-Ph-T
P：土地价格；PF：不动产交易价格；Ph：房屋现值；T：交易税
费
2、评估待开发土地的价格：P=A-B-C
P：待估宗地价格；A：不动产总价；B：开发项目整体的成本 C：
客观开发利润
二、农用地估价公式
P=A-B-C
P：待估农用地价格；A：总开发价值或开发完成后的农用地总价
格；B：整个开发项目的开发成本 C：开发者合理利润

城镇、独立工矿区范围内的
建设用地的评估价值；适用
农地估价规程规定的直接用
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
耕、林地、草地、农田水利
用地、养殖水面等的农用地
的评估价值。

海域价格评估技术规
范（2020）

P：海域价格；V：海域开发后的总价值；Z：开发成本；I：开发
利润

海域使用权，未变登记的由
填海为陆域的土地评估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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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相对于不动产估价而言还很短，对其经验教

训和所积累的实践经验还很有限，因此就不少海域

价值评估案例还是简单套用房地产估价和土地估价

中的假设开发法进行的，从而出现了没有经过科学

合理分析被评估海域未来是否在建和是否能建成不

动产而任意将其按不动产完工的假设对该海域进行

评估，导致在海域评估中出现假设开发法的滥用现

象、所采用假设开发法的海域评估值为负数不能被

采用而限制了假设开发法在海域评估的正常使用，

还会由此导致部分采用假设开发法的海域评估结论

缺乏科学性和可靠性的重大问题出现。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认为，假设开发法是由三大评估途径混合

形成的，并把未完工和未开发评估对象假设为已完

工的情形下，以其为已完工的总收益价值或市场总

价值扣除总开放成本费用和开发利润的一种综合评

估方法。假设开发法的经济理论基础不仅仅地租理

论，其也还包括生产要素理论、生产要素分配理论，

而且体现在预期收益原则、供求原则和替代原则等

评估经济思想也都是该评估方法的重要的思想源泉。

对假设开发法中的“假设”与评估领域的其他

评估假设的内涵和实质区别分析表明，该“假设”的

内涵和实质是把未完工和未开发的评估对象都假设

为已完工情形进行的。其不仅与评估基本假设不同，

也其与评估的一般假设也有较大的差别。因现在假

设开发法的别名“倒扣法”和“剩余法”的内涵和实

质也都与 WTO 估价协议中的倒扣法和通过割差法都

不相同。因此可以考虑将假设开发法的别名“倒扣

法”和“剩余法”等称为“假设倒扣法”和“假设

剩余法”，还可以考虑取消假设开发法这两个别名的 
使用。

假设开发法的适用性有关问题探讨了评估对象

是否是处于未完工和未开工的状态且能否将其假设

为已完工问题。在房地产、土地、海域三个评估领

域的评估对象存在差异的问题，以及该评估方法中

的各因子含义和评估结论存在的差异的问题。对这

三个问题的分析表明，假设开发法的适用性的三个

问题之间存在着递进的关系。此外，当假设开发法

的适合在三类不同领域评估都采用时，要注意彼此

间的差异会带来的应用不完全相同，更不能随便简

单互相套用该公式中参数和取值，而造成影响其各

自评估结论的科学和合理性。尤当假设开发法运用

到海域及相关的涉海价值评估领域时，应更要注意

其评估的复杂性，并注意其与在不动产评估应用的

区别，加强对假设开发法在这领域评估适用性的问

题判断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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